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 2010 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国信证券”)作为杭州老

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板电器”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募集资金使用等有关规定，对老板电器2010年度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512号文《关于核准杭州老板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老板电器于2010年11月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4,000万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24元，募集

资金总额人民币96,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5,733万元，实际募集资金90,267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了中瑞岳华

【2010】第290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老板电器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

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并严格履行使用审批手续，以便对募集资金

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老板电器募集资金分别存储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

（ 304068360018010086782 ） 、 北 京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杭 州 余 杭 支 行

（57108997300120109011478）、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 95200154500000300 ） 、 宁 波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杭 州 余 杭 支 行



（71050122000081618）（以下统称“专户银行”）四个专户之中。老板电器与国

信证券以及专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根据该协议，公司单次

或12个月内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专户银

行应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同时公司授权国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英娜、樊倩

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到专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专户银行应及时、准

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履行状况良好。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金融机构名称 账号 资金用途 账户余额（元）

1 
交通银行杭州余

杭支行 
304068360018010086782 

年产100万台厨房电器

生产建设项目 
44,632,828.87

2 
交通银行杭州余

杭支行 

304068360608510009930  

-00710581 

年产100万台厨房电器

生产建设项目 
220,000,000.00

3 
交通银行杭州余

杭支行 

304068360608510009930 

-00710577 

年产100万台厨房电器

生产建设项目 
50,000,000.00

4 
交通银行杭州余

杭支行 

304068360608510009930 

-00710578 

年产100万台厨房电器

生产建设项目 
50,000,000.00

5 
北京银行杭州余

杭支行 
57108997300120109011478

年新增 15 万台油烟机

技改项目 
1,122,116.73

6 
北京银行杭州余杭

支行 
57108997300120501004684

年新增 15 万台油烟机

技改项目 
74,900,000.00

7 浦发银行杭州分行 95200154500000377 研发中心项目 1,651,485.33

8 浦发银行杭州分行 95200167010001486 研发中心项目 5,000,000.00

9 浦发银行杭州分行 95200167030002419 研发中心项目 30,000,000.00

10 
宁波银行杭州余杭

支行 
71050122000081618 超募资金存储和使用 319,770.92

11 
宁波银行杭州余杭

支行 
71050122000083085 超募资金存储和使用 200,000,000.00

12 
宁波银行杭州余杭

支行 
71050122000083141 超募资金存储和使用 183,500,000.00

合计 861,126,201.85 

注：上述存款余额中，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 168,359.76 元，已扣除手续费 477.68

元。 

三、2010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0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置换预先投入金额

直接投入募集

资金项目金额 
合计 

1 
年产 100 万台厨房电器生产建

设项目 
29,754,034.23 5,708,400.00 35,462,434.23

2 年新增 15 万台油烟机技改项目 3,111,390.00 780,970.00 3,892,360.00

3 研发中心项目 1,139,426.00 1,217,460.00 2,356,886.00

 合计 34,004,850.23 7,706,830.00 41,711,680.23

经核查，公司本年共使用募集资金41,711,680.23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861,126,201.85元，尚未使用860,958,319.77元，差异原因主要是累计利息收入等。 

募集资金使用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转下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902,670,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1,711,680.2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1,711,680.23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年产 100 万台厨房电器

生产建设项目 
否 400,000,000.00 400,000,000.00 35,462,434.23 35,462,434.23 8.87% 2012  否 

年新增 15 万台吸油烟

机技改项目 
否 79,900,000.00 79,900,000.00 3,892,360.00 3,892,360.00 4.87% 2012  否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否 39,000,000.00 39,000,000.00 2,356,886.00 2,356,886.00 6.04% 2012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518,900,000.00 518,900,000.00 41,711,680.23 41,711,680.23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合计   518,900,000.00 518,900,000.00 41,711,680.23 41,711,680.23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无此情况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超募资金未使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未发生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前，募投项目已由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经中瑞岳华会

计师事务所专项审核：截至 2010 年 12 月 1 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使用自筹资金共计人民币 34,004,850.23 元，其中年新

增 15 万台吸油烟机技改项目投资 3,111,390.00 元、年产 100 万台厨房电器生产建设项目投资 29,754,034.23 元、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投资 1,139,426.00 元。 
2、 募集资金到位后，经 2010 年 12 月 21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以募集资金 34,004,850.23 元置换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先期自筹资金（该事项详见 2010 年 12 月 22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无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实施完毕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和以定期存单的形式进行存放和管理。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涉及公司募集资金相关信息的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未发生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形。 

 



四、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意见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老板电器《关于募集资金2010年度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中瑞岳华专审字[2011]第0748

号《关于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报告认为，老板电器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的《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关于募集资金2010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已经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老板电器2010年度

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 

五、保荐机构主要核查工作 

报告期内，保荐代表人通过资料审阅、现场检查、访谈沟通等多种方式，对

老板电器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主要

核查内容包括：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对账单、募集资金使用原始凭证、

中介机构相关报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相关支持文件等资料，并与公司各级相

关管理人员进行沟通交流以便了解实际情况。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截至2010年12月31日，老板电器严格执行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

有效地执行了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占用、委

托理财等情形；老板电器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补充流动资金、改变实施地

点等情形；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违反

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 2010 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王英娜                 樊  倩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月  日 

 

 

 
 


